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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理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 資訊管理系 學生實務專題施行辦法

103 年 9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4 年 1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4 年 10 月 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6 年 6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 年 12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年 4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致理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創新設計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資訊管理系（以下簡

稱本系），為加強本系學生實務經驗與本職學能，以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，特訂定資

訊管理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以及進修部四技學生。 

第三條 專題編組：學生應於三年級上學期開始進行分組以及專題指導老師的遴選。並最晚於

三年級下學期開學第一週內完成實務專題名稱、組員編組以及指導老師的確認。 

編組方式：專題編組可同班或跨班同學、每 5 至 7 人編成 1 組為原則。 

專題指導老師遴選： 

一、各組應邀請本系專任老師擔任實務專題指導老師為原則。 

二、若擬邀請本校非本系專任老師擔任實務專題共同指導老師者，應另尋一位本系專

任老師擔任指導老師，並事先徵求系主任同意後，始得為之，且該共同指導老師

屬義務支援，不計算校內他系專題指導組數。 

三、原則上本系不接受校外或兼任老師擔任本系實務專題指導老師，以免因缺乏指

導，影響學生畢業權益。 

四、本系每位專任老師專題指導組數，日間部：上限 3 組；日間部、進修部合計組數

不得超過 5 組。 

第四條 專題製作期程 

各組實務專題應在指導老師指導下進行，並應注意下列重要期程： 

一、三年級上學期：填寫《畢業專題指導申請書》以及《畢業專題申請表線上表單》。 

二、三年級下學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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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若於三年級上學期指定日期未繳交《畢業專題指導申請書》之組別，最晚

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學第一週內完成第四條第一款應完成之內容。 

（二）備妥實務專題會議記錄。 

（三）日間部應於系辦規劃期限內完成「專題提案計畫書」電子檔。 

三、四年級上學期：應參加實務專題發表，繳交《專題報告書（初版）》、《簡報電子

檔》。 

四、四年級下學期：繳交《畢業專題報告書（正式版）》。 

五、上述相關資料應遵照系辦公室指定日期截止前，由各組組長或組員代表將資料繳

交至系辦公室登記、彙整。相關範本、連結、規定以及指定繳交日期請參閱系網

頁公告。 

第五條 畢業專題審查與評分 

四年級上學期【實務專題發表】學期分數以 100 分為滿分。其中 60%為專題發表

分數，40%由專題指導老師評分。 

一、專題發表分數：於實務專題發表日邀請校內（外）評審委員參考《畢業專題評分

表》所述之審查評量尺規對現場實務專題發表之內容加以評分。 

二、專題指導老師評分：指導老師按照各組組員平日實際表現各別評分之。 

第六條 額外規定內容詳見系網頁所屬入學學級說明。 

第七條 本實施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